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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份上訪材料的社會學分析

⊙ 陳玉明

 

2005年4月9日，我去北京「上訪村」1做調查。我從一個上訪者手中得到了他的一整套上訪材

料（總共175頁），並與他交談了三個多小時。以下是對他的上訪材料所做的一個簡單的社會

學分析。

一 五起事件

他叫趙鎮2，1964年生，浙江省神居縣安陵鄉橫陵村人。他上訪的事由主要有五個：

（一）人命案

趙的姐姐趙鳳於1980年農曆5月13日服毒身亡，趙懷疑是其姐夫王榮蓄意陷害、投毒所致。

此案已是陳年舊事，事情發生時趙才十七歲，當時沒有為此事上訪。1983年趙曾去當地鄉政

府的派出所反映此事，要求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但派出所的結論是，趙的姐姐系服毒自

殺。1995年以後，趙為交通事故案頻頻上訪，此事也順帶被列為上訪事由之一。

（二）交通事故案

趙於1995年10月13日開車從金華市經過，途中遭遇一起輕微交通事故，一女子傅桂受了傷；

趙自稱事故本來與他無關，傅桂是在騎車趕超一輛三輪車時摔倒受傷的，但金華交警二中隊

事故處理組嫁禍於他，向他敲詐勒索了二萬元。

此案發生後，趙開始了漫長的上訪歷程。

1999年11月16日去公安部上訪，公安部將此案轉給浙江省公安廳處理。2000年1月17日，浙江

省公安廳答覆說，對此事的處理並無不當，趙如不服，可向法院起訴。趙不服，依然上

訪。2001年3月15日浙江省公安廳再次答覆，希望趙「尊重客觀事實」。但趙到現在依然上訪

不斷。

（三）拆扣信件案

1999年11月16日，趙來北京上訪時，在北京給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

鎔基、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時任公安部長的賈春旺，以及中央電視臺的「焦

點訪談」欄目組等寫信反映自己的冤情（共發出十五封，均係掛號寄出）。11月25日，趙去

郵局查詢，並填了查單。趙稱中辦、國辦、全國人大、公安部、焦點訪談等都給他寄了回



信，但被同村劉慧等人蓄意私拆暗扣、代簽冒領了。

2000年，趙去台州市公安局上訪，要求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市公安局把材料轉給神居縣公安

局。縣公安局於2001年2月做出決定，認為劉慧等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不予追究其刑事責

任。趙不服，向神居縣公安局申請覆議。2001年8月，覆議的結果是維持原來的決定。2001年

5月，趙又向台州市公安局申請覆議，得到的是與縣公安局相同的答覆。2001年10月，趙向台

州市人民檢察院申請刑事立案，檢察院答覆說神居縣公安局的決定是正確的。2001年9月，趙

向神居縣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判令劉慧等人將原信完璧歸趙，賠償其損失及精神損失共計一

百萬元。縣法院認為趙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趙不服，於2002年向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

上訴。2003年2月市中院做出終審裁定，決定駁回上訴。趙又於2003年3月向台州市檢察院提

出申訴，申訴沒有成功。此間，趙多次在台州市領導接待日上訪，要求市領導解決這一問

題，市領導又轉給神居縣公安局處理。2002年6月、2003年12月，趙兩次去浙江省公安廳上

訪，省廳的處理辦法是轉給神居縣公安局和台州市公安局。2004年3月，趙去最高人民檢察院

上訪，最高檢又轉給浙江省檢察院。

按常理推測，「中央」是不會給趙回信的。台州市法院的《刑事附帶民事裁定書》稱，所謂

中央給趙的回信的信封上注有「查單」或「查覆」字樣，這說明信件的內容只是查單。法院

的結論當屬實；據案情，判劉慧等人無罪也是應當的。趙在這件小事上糾纏不休也是一件很

有意思的事情，我們在後面會進一步談到這一點。

（四）證件被扣案

趙於2003年3月6日「兩會」召開期間來北京上訪，被神居縣的接訪者帶回，且其身份證、駕

駛證被神居縣信訪局騙去並扣壓了7個多月。

據趙自述，他在被帶回仙居後，向縣信訪局索要證件，但信訪局扣住不給──當時正是中國

一年一度的「兩會」時期（大約是每年的3月3日到3月15日），扣壓趙的證件可能就是為了使

他無法在這段時期去北京上訪。一個月以後，信訪局讓趙把證件取回去，但趙認為，信訪局

扣壓證件的行為嚴重侵犯了他的合法權利，要求信訪局以書面形式答覆扣壓證件的理由。信

訪局當然不會給甚麼理由，於是趙就拒不接受證件。同年10月，信訪局託安陵鄉政府把證件

交給趙的父親。趙得知後，要他的父親把證件還給鄉政府。趙說，到現在為止，他的身份證

依然在安陵鄉政府。

趙在材料中稱，他在2003年9月2日就已向台州市中院提起行政訴訟，市中院本應在7日內決定

是否立案，但直到同年10月30日市中院才決定不予受理，理由是信訪局已經將證件歸還給趙

了。趙不服台州市中院的行政裁定，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上訴。省高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趙是個愛較真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碰上此類事件都會忍氣吞聲算了。

趙的較真讓他付出了很高的代價，結果卻依然一無所獲。

（五）遣送被打案

趙於1999年11月來北京上訪，結果被北京的公安機關收容拘禁了三天，然後將其遣送回籍。

趙在材料中稱，在回來的列車上，他遭到遣送公安的毒打，「打得冤民呼天喊地、皮開肉

綻、遍體鱗傷、小便失禁奄奄一息」。趙推測「此案事出有因，深究定與我當地腐敗縣府貪

官、縣公安局內部有關，因我上訪對當地政府、公安機關有壓力，故而……串通北京收容所



公安妄想暗中整死我。」

趙自稱曾挨過兩次打。除了上面那一次外，他還於2000年10月26日在公安部信訪室被站崗的

武警關在房間裏痛打了一次，「打得我腹部內傷，至今陰陰作痛，不能痊愈，痛苦不堪言

狀。」3（見趙於2005年4月4日所填的《公安部處理來訪登記表》）但是趙在其他材料中一句

也沒有提到這次挨打的經歷。

二 對五起事件的分析

趙的上訪經歷有一定的典型性：上訪者感覺受了冤枉，於是由縣到市，由市到省，層層上

訪，但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或者他們對政府的解決辦法不滿意。抱著希望來京上訪，但問

題依然被踢來踢去。本是因為受了冤屈而上訪，但在上訪過程中，人身權利又受到侵害，於

是感覺冤上加冤。因為老是上訪且多次與當地政府部門發生爭執，這些上訪者多有不安全

感，於是決心要將上訪進行到底，問題得不到解決就誓不罷休。

分析趙的上訪經歷和上訪材料會發現很多很有趣的內容。

在趙上訪所反映的五個事由中，（一）和（二）是上訪的本來事由，趙最初上訪就是因為這

兩件事；（三）（四）（五）是派生事由，是趙在上訪過程中因上訪而受到的權利侵害。假

如（一）和（二）能得到很好的解決，那麼（三）（四）（五）就不會發生了。

那麼，（一）和（二）為甚麼就解決不了呢？

就（一）這起人命案而言，趙本沒有特意為此事上訪。假如不是後來發生了（二）這起「交

通事故案」，趙可能就不會成為現在的纏訪者了。時隔多年以後趙才為這起人命案上訪，此

時案件的真相已經不大可能查出來了，趙的姐姐究竟是不是服毒自盡恐怕永遠要成為一個

謎。按「疑罪從無」原則，法院無法處罰趙的姐夫王榮。事實上，趙自己也不敢確定姐姐趙

鳳是不是被王榮謀害的。趙自己在一份上訪材料中也稱：「大姐80年受環境壓迫……看不慣

地方人對我家滅絕人性折磨攻擊，誹謗指責，活活被逼得服毒自盡含恨九泉。」

假如趙是個理性的人，那麼他就不應該對這個疑案糾纏不休，因為如果司法機關公正處理，

它就會對王榮做無罪判決。當然，司法機關未必會做公正處理；如果趙真希望將王榮「繩之

以法」，或許可行的辦法是用錢鋪路，四處疏通關係，這樣王榮無罪也可能變成有罪。上訪

是沒有用的，法官決不會因為趙去上訪而為他徇私枉法。

趙以後上訪經常把這個不可能得到解決的疑案作為第一個事由，我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在

於，它能為趙的上訪行為提供道德上的正當性。假如趙只為「交通事故案」上訪，那當然也

是可以的，但如此一來，上訪就純粹成為捍衛自己的利益的行為了，雖然合理合法，卻並不

格外可欽可佩。現在，趙上訪首先就提大姐的冤案，這樣，趙在他的姐姐和弟弟們（除已亡

故的姐姐趙鳳外，趙還有兩個姐姐三個弟弟）面前就獲得了一種道德優越感：我是在為我

們的姐姐上訪！這樣，當趙因上訪而遇到生活困難時，他的姐姐和弟弟們就負有救濟的義

務。

至於「交通事故案」，趙堅持認為自己是無辜的，但公安機關又堅持認為趙「駕車刮擦傅桂

的事實證據確鑿」，交警部門當時的處理辦法是合理的，要趙「尊重客觀事實」。我們無法

推測事情的真相，雖然從同情弱者的道德立場出發，我們寧可相信趙的敘述，但是趙的材料



多有誇張之詞，這使我們不得不對趙的敘述保持懷疑態度。也許真相是二者的折中。當然，

我們關心的並不是交通事故案的真相──現在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是怎麼回事──而是趙對

此案的態度。在此案中，趙堅持認為自己是被冤枉的。交警隊說趙所駕車「幾處擦痕清晰

（照片為證）」，但趙說那是事故發生前在某路段「極差路面與石頭擦起的」。交警隊說

「關於傅桂的傷，有金華市中醫院病歷記載；金華市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法醫也對傅桂作了

鑒定……」，但趙認為這是「他欺我是外地人，有意搞得鬼把戲，施不擇手段與女方醫院串

通一氣，私下受賄賂後下的結論。」總而言之，交警隊出示的各種證據，趙都持懷疑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趙與交警隊之間就不可能達成甚麼共識了。

「交通事故案」本身也許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深深

的信任危機。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趙面對交警隊的「鐵證」應該心服口服了，應該息訟止

訪了。然而，在我們眼中，趙的懷疑是合理的：交警隊的現場勘查記錄、照片和證人證言都

可能是有問題的，醫院做出的鑒定也可能真是「串通一氣，私下受賄賂後下的結論」；假如

我們自己身處其中，我們未必不會生出與趙一樣的懷疑。

現在，在人們眼中，一切官員都可能是貪贓枉法的，一切商品都可能是假冒偽劣的，一切志

願行為都可能是另有所圖的，一切理想和精神都可能是自我標榜的，一切口號都是空洞的，

一切宣傳都是騙人的，一切友誼都是功利的，一切愛情都是世俗的，一切高尚都是做作的，

一切神聖都是偽裝的。 人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負面的穩定的心理預期。打官司的時候，人們並

不相信法官真的會依法裁決，「官司一進門，兩邊都託人。」這樣，當一個人在司法審判或

其他裁決中失利時，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理虧而是裁判者徇私枉法；如果此人愛較真，他

就可能成為上訪大軍中的一員。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教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們的這種普遍懷疑的犬儒心態是時下社

會現實的一種反映。我們不必責備懷疑者和上訪者，而應該反思這種社會現實是如何形成

的。

由於公共權力缺乏公信力，趙對地方各個機關的裁決都表示不服。金華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於

1996年2月對此起交通事故案的事故責任做了「終結認定」，但認定雖然終結了，趙的上訪卻

沒有終結。趙一次次去浙江省公安廳上訪，得不到滿意答覆，再去北京的公安部上訪；公安

部轉回浙江省公安廳，依然得不到滿意答覆，於是再去北京上訪……趙表示不達目的決不罷

休。真正可悲的不在於趙上訪本身，而在於我們甚至很難說得清楚誰是這起上訪事件的製造

者。這起上訪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大的社會背景的產物；所以，只要大的背景沒有發

生實質性的變化，此類上訪事件就會層出不窮。

正由於人命案和交通事故案始終得不到解決，趙就無休止地上訪，而這又引發了後面的三起

「拆扣信件案」「證件被扣案」和「遣送被打案」。「拆扣信件案」是一起私人性的事件，

它的發生與公共權力無關，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後兩起事件，即「證件被扣案」和「遣送被

打案」，則是公共權力一手製造的，帶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趙所遭遇的五起事件中，「拆扣信件案」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件，大多數人是不會因為這種

事而去上訪的。但奇怪的是，趙不但為「拆扣信件案」而上訪，而且次數是這五起事件中最

多的；趙175頁的上訪材料中，有關「拆扣信件案」的材料佔了95頁。趙為此事跑遍了台州市

和浙江省的各個主要衙門和媒體，並多次去北京上訪。趙的這件事還被浙江某報頭版頭條報

道了。



為甚麼趙如此重視「拆扣信件案」並在這件小事上糾纏不休呢？

原因之一是，趙堅持認為這些信裏不僅僅有查單，還有中央領導給他的回信。趙在地方連續

上訪多年而毫無效果之後，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中央領導能幫他伸張正義，現在中央領導寄

給他的回信都被人私自拆扣了，趙自然心有不甘。雖然法院認定信裏只有查單，但在趙心

中，法院的裁決似乎不具有任何權威和公信力，趙拒不接受這個事實。

原因之二是，「拆扣信件案」涉及的是公民個人之間的爭執，相對於「交通事故案」「證件

被扣案」和「遣送被打案」來說，國家機關在此事上徇私枉法的可能性最小，所以此案最適

合作為他上訪成功的突破口。

對於浙江某報的報道，我們也不妨略作分析。如前所言，在趙所遭遇的五起事件中，「拆扣

信件案」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但恰恰是這件事被媒體報道了，而另四件事則沒有被報道。

這也並非偶然：

第一，「拆扣信件案」這件小事比另四件事的新聞價值更大。假如「人命案」被破了，事實

證明趙的姐姐真的是被謀殺的，那麼這件事也可以見諸媒體。但既然「人命案」被界定為一

起自殺事件，它的新聞價值就很小了──農村婦女喝藥自盡並非甚麼新聞。至於「交通事故

案」，由於有關部門已有定論，它就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糾紛，也是平常事件。而「證

件被扣案」和「遣送被打案」，在現在的情勢下，它們的發生都具有邏輯上的合理性，此類

事件亦是多如牛毛，不算甚麼新聞──據於建嶸對632位上訪者所做的調查，有55.4%的農民

因上訪被抄家、被沒收財物、東西被搶走，有53.6%的農民因上訪被幹部指使黑社會的人打擊

報復4。

絕大多數中國人害怕打官司──他們對官府始終懷有恐懼感，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去衙門

裏討說法──遇到麻煩多是能忍則忍。像趙這樣因為信件被拆扣而訴諸法律的倒的確頗為罕

見，所以此事成了新聞，並上了頭版頭條。正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第二，如前所言，「拆扣信件案」涉及的是公民個人之間的爭執，報道這種事不會惹上甚麼

麻煩。而「交通事故案」、「證件被扣案」和「遣送被打案」則涉及官府，媒體一般不願意

做此類報道。

假如「證件被扣案」和「遣送被打案」都屬實──我相信至少基本事實都是真實的──那麼

它們都屬於國家權力公然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的事件；與前三件事相比，這兩件事性質尤為惡

劣。「人命案」和「交通事故案」都有可能是趙在「無理取鬧」，「拆扣信件案」可能是趙

較真好訟，但「證件被扣案」和「遣送被打案」則是國家權力直接製造出來的。對國家權力

的這種違法之舉，個體的公民很難反抗，也很難申訴成功，新聞媒體也不易介入。

雖然「證件被扣案」和「遣送被打案」兩者比較起來，後者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傷害應該更大

──後者是赤裸裸的暴行──但是，趙在前一件事情上要勇敢得多。趙不但去台州市有關部

門上訪反映「證件被扣案」，而且在台州市中院提起行政訴訟，後來還上訴到浙江省高院。

但對於「遣送被打案」，趙沒有提起訴訟，在上訪材料中也只用了薄薄的三頁紙說明這一事

件──這份簡短的材料還是準備提供給記者的。筆者看到，他於2005年4月8日在最高人民檢

察院的《來訪人員登記表》上反映自己的問題時，只提及前四件事。但是，在2005年4月4日

所填的《公安部處理來訪登記表》上，趙不但提及了這五件事，還提到了他的其他材料中沒

有提到的2000年10月26日在公安部信訪室被打一事。



趙的這種處理方式是很有意思的。趙敢於起訴神居縣信訪局扣壓證件的行為，卻怯於控訴北

京收容遣送公安的殘暴毆打，更怯於控訴公安部站崗武警的暴行。雖然這三件事都是國家權

力所為，但是國家權力是分層次的。趙敢控訴低層次的國家權力，卻不敢控訴高層次的國家

權力，推測其原因：

第一，對於高層次的國家權力犯下的罪行，我們沒辦法控訴。趙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登記表

上不提兩次被打的事，因為他知道提了也沒用，最高檢不會為了替他趙某人伸張正義而與公

安部為難的。他在公安部的登記表上提到了這兩次被打的事，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高層

次的國家權力一旦犯下罪行，我們只能寄希望於它的自我糾正。

第二，趙要解決自己的問題最終還得依賴於高層次的國家權力，所以他不能在道義上把它樹

為自己的敵人。這是一種「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傳統思維的現代折射；雖然皇帝有可能比

下面的貪官更壞，但由於皇帝是不可改變的，我們就只能討好地說，皇帝是聖明的，罪行都

是下面的貪官犯下的。

三 其他相關分析

趙對法律的態度也很值得分析。在反映他姐姐的人命案的一份材料中，趙說：「建議要求公

安機關三方會審，控告人一方，被控告人一方，公安機關一方，三方一起當場質證審問，做

口供筆錄『敲山震虎』來個突審……說不定大姐冤案，無需開棺驗骨，就能澄清此案真

相。」

趙的建議很有意思。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看出，趙的腦海裏依然閃現著皇權時代的中國的斷

案場景：青天大老爺坐在大堂上，下面跪著原告和被告；大老爺驚堂木一拍，喝道：「從實

招來！」然後被告誠惶誠恐，低頭認罪，簽字畫押。「三方會審」這個詞大概也是在套用

「三堂會審」。對這種戲劇化場景的想象折射出普通民眾心中法治精神的缺失。「敲山震

虎」這個詞尤其值得推敲，品味它的意思，趙其實是希望公安機關能採取嚴厲手段逼趙假定

的犯罪嫌疑人王榮低頭認罪。趙實際上並不關心程式是否正義，他只希望他所理解的實質正

義能得到實現。

雖然趙自覺深受現行體制的傷害，但趙時刻不忘佔據現行意識形態的高地。比如，趙在一份

材料中自稱是「神居縣革命老區安陵鄉橫山村駕駛員」──事實上，神居縣不能算是「革命

老區」。在另一份材料中，他在「駕駛員」後面加括弧標注「離退團員」。趙還在材料中說

自己的父親是「革命老幹部」，但事實上趙的父親只做過大隊書記、安陵鄉石長坑水庫指揮

部主任。趙使用這種表述的目的大概是為了表示自己的家庭對革命的忠誠，表示自己並非無

理纏訪的刁民。

趙喜歡把個人問題上升到國家和社會的高度。比如對於「拆扣信件案」，趙說：「私拆暗扣

我個人的信件是小事，可此案關係重大影響非同小可，現已滿城風雨，共鳴不平，反響強

烈，不但有損國家聲譽，中央尊嚴何在？社會形象、國家形象、公安形象也暗然失色。」

對於「交通事故案」，趙在一份材料中說：「此起事故錯綜複雜，涉及面廣影響之大實屬有

史以來罕見，非一般案件能比……此案的處理公正與否，關係重大，與社會的穩定、民族的

安危有關，關係到一個人民警察的聲譽威望和法律尊嚴，也關係到一個公民的人身安全能否

得到保障，故也是一場正義與邪惡、法律與暴力、公正與腐敗的階級鬥爭，希望上級領導高



度重視，慎重考慮，不然長此下去，會憂國害民，後果不堪設想，總有一天會逼出一場腥風

血雨的人命官司，和慘不忍睹的歷史慘案。」

看到「有史以來罕見」這種誇張的話語，看到「國家」「社會」「民族」「階級鬥爭」這種

「大詞」，我們也許會發笑，但我相信，他與其說是在故意誇張，不如說是在套用黨和政府

慣用的宏大敘事式的表達方法。我們的國民在党的教育下對這種宏大敘事是如此熟悉，以至

在任何問題上都能很嫺熟地對其加以運用。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階級鬥爭」。雖然自1978年以後官方的宣傳機器已經很少使用這個辭

彙，但是趙依然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的問題上升到了「階級鬥爭」的高度。這可能有兩個原

因：

第一，趙生於1964年，是在毛澤東時代「階級鬥爭」的革命氛圍中長大的，他對這套階級話

語太熟悉了。

第二，1978年以後，黨雖然不再宣傳階級鬥爭，但並沒有對它做很深入的批判──這種批判

將損害革命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從而損害政權本身的合法性。後毛時代，黨雖然在意識形態

領域做了很多調整，但畢竟承襲的更多。現在的很多提法，比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植

根於階級鬥爭理論之上的；而法律，按照現行政治課本上的解釋，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

具，是用來保護人民、打擊敵人的。黨在處理社會矛盾和社會群體事件的時候，依然在沿用

毛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裏的思想。党所樹立的最著名的道德偶像雷鋒的

名言「對待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待敵人象冬天一樣殘酷無情」大家依然耳熟能詳。

所以，趙把自己遇到的問題上升為階級鬥爭問題並非偶然。趙在反映「遣送被打案」的一份

材料中也說：「敢問記者，中國是法治社會，還是統治階級？」（這個句子表達的意思不完

整）「此案涉及面廣，影響之大在中國屬首案首例。已牽涉人民內部不少貪官、當地官

僚……」「統治階級」「人民內部」這些隻言片語都是階級鬥爭思維的表現。毛的思想在中

國普通民眾中已經深入骨髓，每個中國人身上都可能散發出毛的氣息。可以想見，如果遭遇

時局變故，趙這樣的人就可能「揭竿而起」，而毛主義將很可能重新成為他們的旗幟。2004

年9月毛逝世二十八周年的時候，河南鄭州即有工人張正耀、張縴夫公然貼傳單以毛的語言譴

責後毛時代的兩代核心領導人──當然，他們的結局亦可想而知。

趙在維護自己權利的時候言必稱法律，儼然法律衛士，但在對待別人的時候又經常不自覺地

運用政治化的思維方式，這也可以視為毛主義的一種遺毒。

趙在一份材料中說：「劉如深他與我爸爭權奪利，與我家素有恩怨，現拉幫結夥，成了一個

基督教組織……」。

在另一份材料中，趙說：「為了維護社會治安和國家法律尊嚴……無奈才屢次三番借資進京

上訪，同時痛心疾首，揭發『邪教』、『基督教』害人幫會組織妖言惑眾，致人死亡……同

村鄰居劉樹深夫婦，實質是李洪志『法輪功』餘黨團夥，興妖作怪、裝神弄鬼、欺騙群眾、

危害社會，造成多少人家人亡家破的悲劇，揭發邪教又何罪之有？」

按他的敘述，劉如深及劉樹深夫婦應該是基督徒；基督教不是邪教，但趙說「劉如深……成

（立）了一個基督教組織」──在中國大陸，成立宗教組織無疑是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事

件，趙使用這種政治化的表述，用心十分明顯。至於趙說劉樹深夫婦「實質是李洪志『法輪

功』餘黨團夥」也是很高明的措辭。從這些話可以看出，雖然趙希望自己的合法權利不受到



國家權力的侵害，但是，對於他的「仇人」，他會盡可能把問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對其予以

打擊。這讓人想起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在整風和「反右」時甚為賣力，及至自身成為

被整的物件，才想起了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來保護自己。

趙無疑是個悲劇人物。從他的上訪經歷中我們能看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趙所遭遇的事件並

非孤立的事件，它們具有豐富的社會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趙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在時

代特徵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趙的悲劇完全有可能在其他的中國人身上不斷發生。

 

註釋

1 「上訪村」位於北京市豐台區東莊，由於此處靠近最高人民法院信訪室、國家信訪局和全國人

大信訪局，所以成為進京上訪者的聚集地。

2 文中相關人物的姓名及縣以下地名皆為化名。

3 趙的材料中有不少錯別字，文句多有不通之處，筆者引用時為保持原貌，除人名、地名外不做

任何改動。

4 參見趙凌：〈解析信訪條例修改走第三條路〉，載《南方周末》200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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